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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做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下的审核工作，北京证券交

易所对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重组审核规则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就相关修订情况

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和思路 

《重组审核规则》是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、试点注册制的重

要制度安排，自实施以来，对规范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的审核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本次修订主要是落实全面

实行注册制的要求，根据上位规章、规范性文件进行适配性调整。 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 

修订后的《重组审核规则》共八章、七十三条，主要修订内

容如下： 

一是优化受理与中止审核相关规定。配套上位规则，一方面，

上市公司或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主体因证券违法违规被证券交

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等采取一定期间

不接受文件等措施的，作为不予受理或中止审核的情形。另一方

面，独立财务顾问、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因证券发行、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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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重组等业务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立案侦查的，不再作为

不予受理和中止审核的情形。 

二是完善相关罚则。对上市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等主体被其

他证券交易所等采取暂不接受文件等措施的效力适用作出原则

性规定。 

三是配合全面实行注册制工作，进行相应文字调整。 


